
  

《管治及質素保證良好規範守則》  

常見問題 (2017 年 10 月版 ) 

 
問 1 鑑於院校運作模式多元，而不同持份者對資料的需求亦

有差別，院校可否靈活落實《守則》？  
 

答 1 雖然自資專上院校的規模、特色和理念各異，但良好管

治和質素保證對自資界別的健康和持續發展至為重要。

《守則》開列各項與管治和質素保證有關的良好規範和

重要原則，院校可靈活採用，並按本身的運作需要自行

決定落實《守則》的方式。向持份者披露資料並無標準

格式，而細節多寡可按不同持份者的需要作出適當調

整。  
  

 
問 2 《守則》第 1.2.2 段的策略及運作計劃摘要提及“高水

平預期目標及表現成果＂，所指為何？  
 

答 2 “高水平預期目標及表現成果＂的例子可包括院校目

標，例如把院校發展成一所在特定學術領域上出類拔萃

的專上教育院校；通過教與學上不斷創新求進，吸引及

培育來自世界各地的傑出學者；推動社會進步，為香港

及地區栽培領導人才等。表現成果可指院校為追求這些

目標而進行的活動、發展工作和取得的成績。  
  

 
問 3 關於《守則》第 1.3.1 段，年報應涵蓋什麼內容？  

 
答 3 院校年報並無標準格式和內容，主要匯報院校年內為實

踐其使命與願景而推行的主要活動及取得的成績。有關

活動可包括教與學、已訂立或制訂中的計劃項目、社區

服務、研究及協作項目、交流及實習、與學生有關的措

施等。年報亦應摘載院校的概況，包括課程資料及師生

數目。整體而言，所載資料不應為敏感資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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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4 關於《守則》第 1.3.2 段，何謂“相關財務資料＂？  
 

答 4 一般而言，院校應提供有助持份者了解院校財務狀況的

相關財務資料，這些資料應足以解釋院校的理財原則和

政策，以及對員工薪酬、學費及其他學生收費作出的調

整。院校可靈活決定提供哪些財務資料，但一般應包括

院校的收支、總資產和負債、累積盈餘擬作何等用途，

以及填補赤字的資金來源等。資料應包含適量細節，以

配合不同持份者的需要。  
 
舉例來說，院校可按以下格式提供相關財務資料：  
 

 收入  
- 學費及其他收費  
- 利息及投資回報  
- 捐款及捐贈  
- 其他收入  

支出  
- 教育及研究 (例如圖書

館、中央電腦設施及其

他教學服務 ) 
- 院校支援 (例如管理及

一般開支、校舍及有關

開支、學生／教育服務

及其他活動開支，以及

根據開辦課程貸款計劃

向政府償還的款項 (如
有 )) 

 
院校亦可載列有關總資產和負債的簡要資料、累積盈餘

擬作何等用途，以及填補赤字的資金來源等。  
  

 
問 5 關於第 1.3.2 段，如院校的財務資料顯示有盈餘 (或虧

損 )，是否表示院校從學生身上牟利 (或營運欠佳 )？  
 

答 5 香港自資專上院校在學術發展及行政管理上享有高度自

主權。一般而言，大多數院校在釐定自資課程的學費水

平時，都力求收支平衡，並採取審慎態度，當中考慮多

項因素，包括預計報名人數、市場上是否有類似課程，

以及收生對象的負擔能力。  
 
至於修讀年期較長的課程 (例如副學位課程及學士學位課

程 )，院校須從較長遠的角度，評估課程的財政可行性和

可持續性，以及院校的發展策略。為了應付每年可能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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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的波動及變數，院校須有足夠儲備應急，使課程可持

續穩定地開辦。香港大部分自資專上院校均為非牟利機

構。如某年度錄得盈餘，這些院校會把盈餘撥入儲備，

再用於教與學的活動、課程發展、學生獎學金、研究活

動，以及維修、更換及改善教與學設施 (包括向政府償還

的開辦課程貸款 )等，以惠及學生。  
 
同理，部分院校或會一時錄得赤字 (例如在創校初期 )。
本港各專上院校均力求長遠收支平衡，而大部分院校本

質上實為非牟利機構，儘管在某些年度入不敷支，也不

應視作營運欠佳。個別院校亦有特定理念，即使有虧損

仍會繼續辦學。  
  

 
問 6 關於《守則》第 1.4.1 段，院校管治組織的成員組合可

有規定？  
 

答 6 《守則》只訂明院校管治組織應有適當組合的持份者和

專家，實際組合可因應院校的不同情況而調整。  
  

 
問 7 關於第 1.4 節，自資專上院校的規模及運作各異，是否

有必要採用同一管治架構及程序？  
 

答 7 由於自資專上院校的規模、特色和理念各異，第 1.4.1 至

1.4.7 段所述的管治架構及程序只屬概括原則。另須注意

的是，院校須遵循各自的監管規定和法規。  
  

 
問 8 關於第 1.4.3 段，院校應如何定期檢視委員會及其成員

的表現，以及頒布管治組織和主要委員會成員的行為守

則？  
 

答 8 關於定期檢視委員會及其成員的表現／工作成效，以及

頒布行為守則或相同性質文件的時間、形式或程序，並

沒有一套特定的標準。一般而言，院校可考慮各組織及

委員會的運作模式、委任機制／委員任期、職權範圍

等，視乎情況靈活地作出相應安排。事實上，據觀察所

得，很多院校都會定期檢視相關委員會及委員的工作成

效，並會藉委任新成員或挽留現任委員提升委員會的工

作成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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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9 關於《守則》第 1.5.1 及 1.5.2 段，政府並未向自資專上

院校提供經常性資助，為何就釐定收費制訂指引？  
 

答 9 《守則》只扼述與院校釐定學費有關的主要原則 (負擔能

力、可達性、質素保證及可預計程度 )，以及訂明院校應

採用公開和具透明度的學費釐定機制。院校可靈活採用

這些原則，以訂立符合運作需要的學費釐定機制。院校

應按不同持份者的需要，提供包含適量細節的相關資料

(例如旨在收回成本的學費釐定原則 )。事實上，根據院

校提供的資料，不少院校已實施該等安排。  
  

 
問 10 關於第 3.2.2 段，教學人員簡介應包含哪些資料，以便

學生挑選課程時作出明智的選擇？  
 

答 10 我們對教學人員簡介並無劃一的格式要求或規定。不

過，院校可在簡介內顯示教學人員所取得的相關學術及

專業資歷、教學及研究經驗，以及曾出版的著作等資

料。  
  

 
問 11 關於第 3.3.2 段，政府對專上院校支援／錄取有不同需

要的學生，有否劃一的指引？  
 

答 11 鑑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各有所需，教育局一直鼓勵

院校及相關的非政府機構互通資訊，例如有關支援各類

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指引、守則和經驗。為回應院校

提出的需要，教育局曾於 2014 年 3 月把一套由香港兒童

腦科及體智發展學會、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與十所高

等教育院校聯合編訂的《香港專上院校支援有特殊學習

困難學生指引》分發給本港其他專上院校，以供參考。  
 


